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辦理申請/申報事項作業規範一覽表


	辦理項目
	申請/申報說明
	檢附書件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變更公司名稱)
	一、期貨經理事業申請變更公司名稱，應事先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規定，送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二、前揭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其申辦程序同上。
	申請變更公司名稱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許可申請書(變更公司名稱)。(書件一)
· 股東會變更公司名稱之決議紀錄。

申請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換發許可證照申請書。(書件四)
· 公司章程。

·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公司名稱之函件。

· 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

· 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

· 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票；匯票，抬頭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盈餘、資本公積轉增資)
	一、期貨經理事業申請盈餘、資本公積轉增資，應事先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定，送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二、前揭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其申辦程序同上。
	申請盈餘、資本公積轉增資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變更資本額許可申請書(盈餘、資本公積轉增資)。(書件二之一)
· 期貨經理事業依主管機關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 最近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

· 發行新股決議錄。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換發許可證照申請書。(書件四)
·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資本額之函件。

· 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

· 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

· 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票；匯票，抬頭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免提撥對外公開發行案)
	一、期貨經理事業申請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免提撥對外公開發行案，應事先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定，送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二、前揭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其申辦程序同上。
	申請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免提撥對外公開發行案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變更資本額許可申請書(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免提撥對外公開發行案)。(書件二之二)
· 期貨經理事業依主管機關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 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書。

· 發行新股決議錄。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換發許可證照申請書。(書件四)
·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資本額之函件。

· 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

· 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

· 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票；匯票，抬頭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減少資本案)
	一、期貨經理事業申請減少資本案，應事先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定，送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二、前揭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其申辦程序同上。
	申請減少資本案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變更資本額許可申請書(減少資本案)。(書件二之三)
· 期貨經理事業依主管機關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 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書。

· 辦理債權催告之證明文件影本。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換發許可證照申請書。(書件四)
·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資本額之函件。

· 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

· 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

· 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票；匯票，抬頭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合併發行新股案)
	一、期貨經理事業申請合併發行新股案，應事先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定，送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二、前揭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其申辦程序同上。
	申請合併發行新股案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變更資本額許可申請書(合併發行新股案)。(書件二之四)
· 期貨經理事業依主管機關規定填報經會計師複核之案件檢查表。

· 最近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書。

· 估算換股比例基準日之擬制性合併資產負債表及該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雙方財務報告。

· 會計師對合併案表示其換股比率合理性之意見書。

· 發行新股決議錄。

· 依公司法第三百十七條之規定製作之合併契約。

· 依公司法第七十三條之規定辦理之債權催告之證明文件。

· 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事業結合應經其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其許可函影本。(無則免附)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換發許可證照申請書。（書件四）

·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資本額之函件。

· 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

· 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

· 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票；匯票，抬頭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

(變更指撥專用營運資金)
	期貨經理事業申請變更指撥專用營運資金，應事先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定，送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期貨經理事業申請變更指撥專用營運資金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變更指撥營運專用資金許可申請書。(書件二之五)

· 董事會議事錄。

·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 許可證照影本。
· 實收資本額是否未低於本業最低實收資本額加計兼營期貨經理事業或他業所需指撥專用營運資金之合計數。
·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變更營業處所)
	一、期貨經理事業申請變更營業處所，應事先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二項規定，送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二、前揭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其申辦程序同上。
	申請變更營業處所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許可申請書(變更營業處所)。(書件一)
· 董事會變更營業處所之決議紀錄。

申請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換發許可證照申請書。(書件四)
· 公司章程。

·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營業處所之函件。

· 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

· 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

· 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票；匯票，抬頭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

(變更營業項目)
	一、期貨經理事業申請變更營業項目，應事先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規定，送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二、前揭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其申辦程序同上。
	申請變更營業項目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增加或減少營業項目許可申請書。(書件三)
＊申請增加營業項目者應檢附以下文件：

· 公司章程或相當公司章程之文件。

· 營業計畫書：載明增加營業項目經營之原則、風險控管之方式、內部組織分工、人員招募與訓練、場地設備概況及開業當年度與其次年度之財務預測。

· 董事會或理事會議事錄。

· 因增加營業項目須訂定之內部控制制度。

·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減少營業項目者應檢附以下文件：

· 董事會或理事會議事錄。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換發許可證照申請書(變更營業項目)。(書件五)
＊申請增加營業項目者應檢附以下文件：

·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營業項目之函件。

· 經理人及業務員名冊、資格證明文件及無期貨經理事業設置標準第六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文件。

·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核准之場地勘驗證明。

· 已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七條規定繳存營業保證金之證明文件。

· 增撥專用營運資金之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 可即時取得交易市場資訊及具備從事交易之必要傳輸設備之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但與申請許可時檢具之財務報告為同期者免附)
· 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正本。

· 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

· 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票；匯票，抬頭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減少營業項目者應檢附以下文件：

· 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營業項目之函件。

· 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正本。

· 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

· 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票；匯票，抬頭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

(受讓其他期貨經理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或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
	一、期貨經理事業申請變更營業項目，應事先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項規定，送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二、前揭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其申辦程序同上。
	申請受讓其他期貨經理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或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受讓其他期貨經理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或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許可申請書。(書件六)
· 受讓計畫書：包含受讓方法、理由、預定生效基準日、營業計畫書及經濟效益評估分析。

· 受讓契約書。

· 董事會議事錄。

· 股東會決議錄。

· 公司章程。

· 最近一個月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

· 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影本。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

(合併)
	一、期貨經理事業申請合併，應事先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二項規定，送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二、前揭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其申辦程序同上。
	申請合併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合併許可申請書。(書件七)
· 合併計畫書：包含合併方法、理由、預定基準日、營業計畫書及經濟效益評估分析。

· 合併契約書。

· 董事會議事錄。

· 股東會決議錄。

· 公司章程。

· 最近一個月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

· 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影本。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

(解散)
	一、期貨經理事業申請解散，應事先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二項規定，送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二、前揭申請案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理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其申辦程序同上。
	申請解散應檢附之文件如下(一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解散許可申請書。(書件七)
· 股東常會或股東臨時會決議錄。

· 其他依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開業)
	一、期貨經理事業辦理開業之申報，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項規定，應送由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

二、應於開業前七個營業日申報。
	申報開業應檢附之文件如下(ㄧ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開業申報書。(書件九)
· 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影本。

·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證書影本。

· 期貨經理事業基本資料登錄表。(書件十六)
· 其他依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申報事項。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停業或終止營業)
	一、期貨經理事業辦理停業或終止營業之申報，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項規定，應送由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

二、自行申報停業、終止營業，應於停業日期或終止營業日期之前一個月申報。
	申報停業、終止營業，應檢附之文件如下(ㄧ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停業、終止營業申報書。(書件十)
· 董事會議事錄。

· 其他依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申報事項。

	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復業)
	一、期貨經理事業辦理復業之申報，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項規定，應送由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

二、申報復業，應於復業前申報。
	申報復業應檢附之文件如下(ㄧ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復業申報書。(書件十一)
·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證書影本。

· 期貨經理事業基本資料登錄表。(書件十六)
· 經理人、業務員之名冊及期貨商業同業公會之資格證明文件。

· 營業處所設備配置圖及場地勘驗證明。

· 營業保證金存放銀行出具之保管憑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 最近三個月會計科目月計表或其他財務狀況證明文件。

· 聲明書(所提出各項文件所載各事項均屬事實之聲明書)。(書件十四)
· 其他依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規定應申報事項。

	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變更負責人)
	一、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負責人之申報及辦理換發許可證照，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項規定，應送由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

二、應於完成經濟部變更登記之日起五日內申報。
	申報變更登記負責人暨換發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應檢附之文件如下(ㄧ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辦理變更登記申報書。(書件十二)
· 聲明書(負責人無期貨經理事業設置標準第六條情事之聲明文件）。(書件十五)
· 期貨經理事業許可證照正本。

· 經濟部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

· 許可證照費每張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支票；匯票，抬頭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之情事
	一、期貨經理事業辦理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七款之申報，依該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七款及第三項規定，應送由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轉送主管機關。

二、期貨經理事業申報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之情事，應分別依同條第二項規定期限辦理申報。
	申報期貨經理事業有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之情事，應分別檢附之文件如下(ㄧ式二份)：

· 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至七款規定應申報事項申報書。(書件十三)
· 申報書件附件欄所列之相關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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